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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补充征集攀枝花市国土工程专业技术
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的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充实和更新我市国土工程专业职称评审专家库，保

障国土工程初、中级职称评审工作顺利开展，根据《四川省职称

评审委员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川人社办发〔2023〕73号）

和《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国土工程技术人员初、中级职称申报评审

基本条件〉的通知》（攀资源规划规〔2023〕2号）相关要求，

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。

一、征集范围

全市范围内各非参公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

中具备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二、征集专业

国土工程技术职称专业包括：国土空间规划、国土整治、自

然资源资产调查与信息专业。

三、入库条件

1.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，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政策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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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，纪律观念和工作责任心强。

2.具备良好的品德和职业道德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道，廉洁

奉公，作风正派，能够客观公正履行职责。

3.熟悉我市国土工程工作，具有国土工程中级及以上任职资

格（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需 3年以上）。

4.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和较高专业技术水平，有较为扎

实的理论功底和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熟悉专业新技术发展现状

和发展动态。

5.能够履行职称评审工作职责，熟悉职称改革制度体系有关

政策规定，身体健康，原则上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。

6.无学术道德问题、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。

四、征集程序

按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方式进行征集。申请入库专家需填写

《攀枝花市国土工程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专家库成员推荐

表》（附件 1）；如由单位统一申报，需填报《攀枝花市国土工

程专业技术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专家库成员推荐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。并于 2025年 7月 25日前将附件 1和附件 2的纸质

及电子版、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：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专

业技术职称资格证、任职资格文件、重要业绩材料等，复印件注

明“此件与原件一致”并单位加盖公章）一并报送至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人事科，前期已入库的专家不再重复申报。

联系人：田甜，联系电话：0812—33649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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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攀枝花市国土工程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专家库

成员推荐表

2.攀枝花市国土工程专业技术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

评委专家库成员推荐汇总表

3.国土工程专业类别表

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5年 7月 10日


